
少少年年事事件件處處理理流流程程 

 

 

少年事件 

○1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少年之觸犯刑罰法律行為或虞犯行為註 1； 

○2  7 歲以上未滿 12 歲兒童之觸犯刑罰法律行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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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：少年虞犯行為係指少年行為雖尚未構成觸犯刑罰法律，但依其性格及環境，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。 

註 2、3：有符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67 條第 1項、第 74 條第 1項情形者，尚得回流依少年保護事件程序處理。 

移送檢察官 

少年法院 

少年調查官審前調查 

法官開庭調查 

不付 

審理 

開始 

審理 
少年刑事案件 

程序 

 

應不 

付審 

理 

情節 

輕微 

不付 

審理 

裁定

不付 

保護 

處分 

裁定 

付保 

護處 

分 

○1訓誡，並得予以假

日生活輔導   

○2 交付保護管束並

得命為勞動服務 

○3 交付安置於適當

之福利或教養機

構輔導     

○4 令入感化教育處

所施以感化教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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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少年觸犯刑罰法律行為時

已滿 14 歲，而有下列情形之

一者: 

1.犯最輕本刑 5 年以上有期

徒刑之罪，or 

2.事件繫屬後已滿 20 歲，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少年法院依調查結果，認犯

罪情節重大，參酌其品行、

性格、經歷等情狀，認以受

刑事處分為適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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